长沙理工大学学生实习规则

一、实习的目的和任务

（一） 实习是教学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使学生获得生产知识和技能，学习组织管理生产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和培养劳动观点的重要环节。每次实习都要有明确的教学要求，并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二） 实习一般分三种类型

教学实习（含认识学习）：其目的是使学生初步了解实习单位的生产过程，初步接触生产，提高对本专业的认识，进行与本专业有关的基本操作技能的锻炼。

专业生产实习：其目的是使学生比较深入地了解与本专业有关的生产过程，参加一定的实际操作获得组织与管理生产的知识，搜集有关资料，巩固所学专业知识，初步培养学生应用已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毕业实习：其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从事专业实际工作和进行教学研究的初步能力，并为进行毕业设计（或论文）搜集所需的资料。

各次实习的时间按教学计划的规定执行。

二、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

（三） 实习期间，学生必须写实习日记，记载每天实习的简略情况（如心得、收获、发现的问题），作为检查实习计划实际执行情况的依据，并为编写实习报告积累资料。实习日记凡涉及机密材料的，必须妥为保存不得遗失，以防泄露。

（四） 学生实习报告按照大纲的要求编写着重写自己的收获、体会及自己的分析、看法等实际内容。

（五） 实习结束，学生必须把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交给实习指导教师审阅，并评定成绩后，全部送系办公室统一保管和处理。

三、实习鉴定（小结）与考核

（六） 学生实习鉴定（小结）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包含学习态度、劳动态度、组织纪律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实习鉴定（小结）由学生先作自我鉴定或小结，经小组讨论（讨论时，请工人或技术指导员参加），实习单位领导签署意见后，由实习指导教师书写评语，这一工作尽可能在现场进行。

（七） 实习成绩考核由实习指导教师按照实习大纲的要求，根据学生在实习中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包括自作的产品质量），参照实习报告的内容以及实习单位指派的实习指导人员的意见按五级分制评定成绩。

（八） 实习指导教师应于实习结束后一周内将考核成绩及实习鉴定送系，如因故缓交者，应向系说明原因，但最迟应于次学期开学后一周送系。

（九） 未按时交实习报告的学生，或病假、事假总计占实习时数的1/3，或无故矿工累计为2天的学生，考核成绩不及格，技能成绩考核暂行规程的有关规定处理。

四、实习纪律

（十） 学生应该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和学校、企业的有关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如有违犯，实习指导教师应及时进行教育，帮助改正，并书面报系。对情节比较严重的，实习指导老师与实习单位领导研究后停止其实习，并限期返院，听候处理。

（十一） 学生在实习期间，原则上一律不准请假，如有特殊情况，需请事假或病假的，须持有证明，经实习小组或实习指导教师签注意见，经系批准，才能离队，并按规定补实习，否则，按旷课论处。

（十二） 实习学生应爱护现场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使用仪器，未经现场指导人员许可，不能擅自开动机器和使用仪器，如经现场指导人员许可，也必须按有关操作规程进行，否则发生损坏事故，将追究责任，并给予适当处理。

（十三） 实习未结束，不得提前离队，实习结束若是后假期，学生要求由实习地直接返家经批准者，其路费按实习结束地点直接返院 标准开支，未经批准者，其返院路费由本人自理。
实-2

长沙理工大学

实习报告本
.              系               专业            班

学生姓名                        .

学习名称                        .
实习场地                        .

起止日期                        .
指导教师                        .
长沙理工大学实习报告用纸



目    录


送交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指导老师阅后评语

	考核情况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